                               博文1    历史教学大概念的界定和阐释
大概念理论的提出，对于促进学校课程与教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在教育界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在中小学教学实践中，如何界定一个学科的大概念，仍是一个亟待探讨的问题。对此，我认为，要界定一个学科的大概念，首先需要参考学术界对大概念的认识和解释。美国学者埃里克森认为，所谓大概念就是贯穿于本学科的具有持久价值的概念或原理。威金斯等人认为，作为学科的大概念，相当于一个“车辖”，能够将车轮固定在车轴上。如果不能将大概念与相关内容知识联系起来，留给我们的就只是一些零碎的、无用的知识，不能起到任何作用。另外，学科大概念有时还呈现为一种“框架概念”，是各领域专家的思考和感知问题的思维方式。我国学者余文森认为，大概念是反映学科本质及其特殊性的、构成学科框架的概念，它是一种高度形式化、兼具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普适性极强的概念。李松林将大概念的定义概括为：抽象概括出来的具有联系整合作用并能广泛迁移的概念。
基于上述学术界的关于大概念内涵的认识，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一个学科大概念，需要具备以下基本特性：抽象性：大概念是从众多具体史实或概念中抽象概括出来的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或原理。统摄性：大概念应该具有统摄相关具体史实或小概念的功能。 迁移性：大概念可以迁移到新的学习内容或学习情境之中。 意义性：大概念应该是一个有意义和价值关联的概念、命题或原理。 基于大概念的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通过可迁移的概念和概念性理解发现新旧知识之间的模式和联系的能力、能将知识分类储存到头脑中，以便更有效地处理学习的能力、跨文化、跨时间、跨情境迁移概念和概念性理解的能力。                                                                          
根据上述学术界对大概念的界定，并结合历史学科的具体特点，我们可以对历史学科大概念进行以下鉴别和判定：①史实概念不是大概念 史实概念是与历史事物本身密切联系的概念，包括历史事件（商鞅变法、五四运动等）、历史现象（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等）、政治制度（郡县制、科举制等）、历史文物或遗迹（青铜器、甲骨文、殷墟等）等具体概念。史实概念尽管是历史教学中最常见的概念形式，但根据大概念的定义，史实概念属于具体、下位的概念，缺乏普遍的解释力，不属于“大概念”的范畴。例如，“王安石变法”这一概念，尽管是一个包含多项变法内容的总体概念，但仍然是一个具体、下位的概念，其上位概念“改革”才是一个大概念。②教材课文标题一般不是大概念 根据威金斯的定义，尽管大概念也表现为一句话、一个短语、一个主题句，但这种形式的大概念，也必须具有抽象概括、可迁移性等特征。课文标题一般用来说明本课学习的对象和范围，不具有抽象概括、可迁移的特征，缺乏普遍的解释力，因而不具有大概念的特征。例如，《中外历史纲要（上）》第1课“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有教师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一个大概念，是不妥的。“中华文明的起源”是教学的对象和内容，不具有抽象概括、可迁移的特性，因而不是一个大概念。而如果说“早期文明的起源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就具有了大概念的特征，这一大概念可以迁移于古埃及、古希腊等其他文明起源的解释。③历史学科大概念是什么基于中学历史学科的内容和认知特点，中学历史学科大概念主要应包括史论概念、重要命题和基本原理等。史论概念 史论概念是指超越具体史实概念之上的抽象概念，又称“概念的概念”。结合中学历史教学内容，史论概念大致可以分为政治类概念（改革、革命、民主、专制、社会治理、阶级斗争等）、经济类概念（社会分工、商品交换、生产力发展、技术革新等）、思想文化类概念（文明互鉴、思想启蒙、宗教信仰等）。这些史论概念具有抽象性、统摄性、迁移性等特征，属于大概念的范畴。 历史教学中的史论概念除了以上概念外，还包括兼具认识论、方法论的历史哲学概念，如时间、变迁、因果、证据、解释、神入等。西方历史教学界称这类概念为“二級概念”，亦称“关键概念”“历史思维概念”等，这些概念充分体现了历史学科的认知特点和思维方法，是历史学科概念体系中的上位概念，属于大概念的范畴。当然，由于这些概念的抽象程度更高，需要在历史教学中进行反复训练，学生才能逐步理解和掌握。例如，在历史教学中，教师要经常性地引导学生对史料进行解读、辨析和阐释，才能逐渐形成学生的“证据”观念;教师还要经常性地引导学生置身于历史情境中思考问题，才能逐步形成学生的“神入”观念。 ④大概念还表现为主题、有争议的结论或观点、反论、理论、基本假设、反复出现的问题、理解和原则。大概念可以表现为一个词、一个短语、一个句子或者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一个核心概念、一个基本问题或一个正式理论都是大概念。 根据威金斯等人关于大概念内涵的阐释，历史学科的大概念，不仅包括史论概念，还包括一些重要命题或观点，这也是历史学科大概念最主要的呈现方式。例如，初中统编历史教材“北魏政治和北方民族大交融”一课的大概念可提炼为“中华民族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一课的大概念可提炼为“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是艰难的、曲折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一课的大概念可以提炼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等。这一类大概念，除了具有大概念的统摄性和迁移性等特征外，更加凸显历史学科所具有的意义性和价值性的特征。 ⑤重要原理 中学历史教学中涉及的一些重要的史学理论或原理，主要包括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的主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等，都属于大概念的范畴。例如，在讲高中《中外历史纲要（上）》“诸侯纷争与变法运动”一课时，就“经济发展与變法运动”子目，可将唯物史观中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此目内容的大概念，这样就将“铁器、牛耕的使用”“地主阶级的兴起”“商鞅变法”等具体内容有机地串联起来，不仅有利于学生把握这些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有利于培育其掌握运用唯物史观分析问题的能力。　讲“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新道路”一课时，可以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原理作为本课的一个大概念，让学生认识到，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一原理同样可以迁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与发展”一课的学习。

                       

